阳光体育2013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
规   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
二、承办单位：东城区教育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协办单位：府学小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
四、比赛时间：2013年4月21日(星期日)
五、比赛地点：北京地坛体育馆   
六、比赛项目：集体花样跳绳
七、比赛分组：中学组、小学组
八、参赛办法：

（一）参赛学校以一所学校为单位组成代表队参加比赛。
（二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中小学生，比赛时须查验运动员本人学生卡（带照片）。
（三）凡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,适合参加这项运动，并已上人身伤害事故保险。各参赛学校须提交医务证明并加盖医务章及校章方可有效。学校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并负责学生出行参赛的安全工作。
（四）凡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队员及所在学校全部比赛成绩。
九、比赛方法：

（一）表演赛：在3—7分钟的时间内，5——20名运动员通过多样的表现形式，各式跳法，丰富的表现内容，默契的团队配合，全面展示跳绳运动的多样性、观赏性、创意性和娱乐性。

（二）口令：“裁判员准备——运动员准备——可以开始”；中间没有时间提示，在“7分钟”比赛结点会宣告“时间到”。

（三）备注：比赛中长绳的长度必须达到或超过7米； 比赛区域为15x15米的平整运动地板或塑胶场地。

（四）表演赛成绩包括：动作难度30分；创意编排30分；娱乐表演40分。三项分数之和为比赛最终得分，满分为100分。

（五）评分标准：

1.动作难度30分： 

⑴参与度10分：运动员在进行某一种跳绳种类的表演过程中，当全队人数参与度大于全队总人数的50%，即加2分。

⑵规定种类10分：表演赛大体分为五个跳绳种类，即：个人绳、两人一绳、车轮跳、交互绳、长绳，在比赛过程中每出现一个类别加2分。

⑶其他跳绳种类10分：表演赛中，除去跳绳五大种类以外，每出现一个其他创新类别，即加2分。

2.创意编排30分：

⑴动作创意10分：表演赛中，每一次给人以新意（意外、有趣、精彩）的跳绳动作；开场、过程中以及结束部分有整体的动作造型；每出现一次加2分。

⑵动作编排10分：每一次流畅的动作连接或跳绳种类之间的连接，即加2分

⑶队形变化10分：表演赛中，每出现一次明显的队形变化，即加2分

3.娱乐表演40分：

⑴娱乐价值10分：新颖的服装，高超的技术展现，默契的团队配合，健康展示跳绳的娱乐性、礼仪性，有明显的表演情节。有不健康内容者不得分，无表演情节设定最高给5分，无新颖服装最多给5分；服装新颖独特符合跳绳情节最少得7分，开场获结束部分无礼仪动作扣2分。

⑵动作质量10分：表演赛中，每一次明显的动作失误或者以不优美的姿态完成跳绳动作扣 1 分。

⑶音乐运用10分：表演赛中，没有音乐不给分，有音乐评3分，明显处理过的音乐评5分；开始部分、结束部分合住音乐加1分，表演过程中每一次明显的动作与音乐配合加1分；音乐运用时间不够或者超时扣2分。

⑷观众互动10分：表演赛中，每出现一次表演者用肢体动作和眼神与观众交流加2分；每一次观众掌声、喝彩加2分。
十、比赛办法：

（一）各参赛队限报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男女不限。
（二）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前二十分钟到检录处检录，检录后不得离队。

十一、录取及计分方法： 

（一）各组别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（二）评分办法：按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编的《跳绳竞赛规则》中的有关规则执行。
十二、比赛报名：各区县于接到规程之日起可进行报名，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fangzhengtao@126.com进行报名，报名截止时间：2013年3月22日（周五）17:00。
十三、领队会：定于2013年4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：00在北京地坛体育馆会议室召开领队会，签到时将报名表打印成纸质并加盖校章及医务章上交组委会备案。安排有关比赛事宜，请各单位务必准时参加。

十四、裁判工作：裁判员由承办单位统一聘请。

十五、比赛器材： 

（一）比赛用绳规格、长短、数量不限。 
（二）比赛器材参赛学校自备。
十六、经费：凡参赛单位经费自理。

十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竞赛联系人：方正涛 13601102632
            池飞龙 13810910922
附件：

阳光体育2013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报名表
组别：      区县：        学校：         （校章）
	队伍名称
	

	运动员

姓名

（5人以上）

	

	特别说明：
	


领队：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医务章：

教练：            手机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